延庆县教育委员会文件
延教体美字[2005]34号

★
关于做好预防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及冬春季传染病防控工作的通知
各中小学、幼儿园、职成学校、直属单位： 

为了快速有效地预防、控制和消除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危害，切实保障广大师生员工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教学工作和生活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北京市学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文件精神及教育部、市教委、县政府的紧急通知要求，为做好我系统的防控工作，结合我县教育系统的实际，特作如下工作部署。

一、教委成立突发性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马铁铃
副组长：杨秀明、刘世纪
成  员：刘双全、王书忠、 陈玉龙、 席春青、王树卿

孙胜利、李新生、张  平、谌昭利、李强、要海明、

赵万江、户 飞、 赵建民、李玉成

突发性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防控工作办公室，办公室地点设在体美科。

  二、具体要求

1.，为控制传染性疾病的流行，一定要遵循预防为主的原则。各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建立以党政一把手为组长的突发性传染性疾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责，责任到人。建立总值班制度，24小时值班，保证信息畅通。

2.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健康教育课、班会、队会、讲座、板报、校报、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栏等形式集中开展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以及冬春季传染病预防知识的宣传教育活动。普及卫生防疫知识，指导师生员工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提高全体师生员工对防控突发性传染性疾病的认识，加强体育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要加强正面宣传，对社会上的一些谣言要及时予以澄清，加以正确引导。

3.加强环境管理。对于全县教育系统的教室、办公室、图书馆、会议室等公共场所及学生宿舍（学生宿舍严禁养宠物），有专人通风和清洁，完善洗手设备，提供流动水及除菌消毒肥皂。加强对校园内禽类动物的管理，严禁放养，配合相关部门做好强制免疫工作。同时避免密切接触家禽、鸟类；勤洗手，注意开窗通风等。

4.学校食堂要严格按国家《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病预防措施》及有关管理规定，规范进货渠道，坚持采购食品索证制度，不得购买无检疫证明的鲜、活、冻禽及其产品，严禁购买未经检疫合格的生禽或肉类，防止病死禽类进入学校食堂。所有肉类都必须煮熟煮透，教育学生不食半生不熟食物、不喝生水，切实加强饮用水和食品卫生管理，严防食物中毒和食源性疾病发生。备有进出库登记制度，在现阶段停止加工禽类动物食品。 

5. 疫情报告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疑似禽流感等重大疫情，应按照疫情报告制度及时上报教委体美科，不得瞒报、荒报或阻碍他人报告。注意师生缺勤情况登记及存档工作，严格坚持日报告、零报告和特殊情况随时报告制度。 

6、做好冬春季常见病的预防及晨午检工作，一旦发现大面积流感发热（5人以上），立即上报教委体美科。

7、强化外来人员的管理（对进出疫区人员加大观测力度，对学校出租房屋和外来人口要加强管理，做好登记。），实行入门审批制，登记有关情况。
8、建立培训制度。请卫生防疫部门有关专家对我系统全体校医及保健教师进行突发性传染性疾病防控培训和指导，尤其对校医及保健教师穿脱防护衣流程进行重点培训。对食堂管理人员、工作人员进行食品卫生法规及餐饮营养、卫生知识的培训。

三、常用电话号码
1.教委常用电话：

总值班室电话：69143122

体美科值班电话：69104728

传染性疾病预防专用传真电话：69189762

马铁铃 13801176969

杨秀明 13311286233

刘世纪 13901141817

2.市教委值班电话： 66074953，66074167（传真）

3.教委保健站：69188296

4.县疾控中心：69103872（昼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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